[bookmark: _Toc103593699]附件一：
中山陵园风景区公共厕所保洁和维护项目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2026.8.6-2028.8.5）管理考核办法
为规范中山陵园风景区公共厕所的卫生保洁、维护管理、文明服务等工作，根据相关工作规范，结合景区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第一条 考核主体
由中山陵园管理局园景园容处具体负责公厕的考核管理等工作。
第二条 考核对象
景区公共厕所保洁和维护工作。
第3条 考核方式
每月采用月度考核、日常检查考核、专项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面考核。月度考核、日常检查考核得分各占综合得分的50%，专项考核直接加减分，即：
月度考核综合得分 = 日常考核得分×50% + 月度考核得分×50% +（−）专项考核分
（1）日常考核：督查科考核得分×50% +公设办考核得分×50%，督查科、公设办在日常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向中标单位发出整改通知单或通过微信、短信、电话通知整改，中标单位须在接受通知后按规定时间及时整改，未整改到位的按考核标准及评分细则扣分。
（2）月度考核：按《附件二：中山陵园风景区公共厕所保洁和维护项目管理考核细则》执行，百分制计分。考核得分=100-考核扣分。
（3）专项考核：直接加减分，不设权重。以下情形直接加减分：国家、省、市及管理局组织的创建、迎查、重大活动保障；媒体曝光（经查属实的）；上级部门通报批评或表扬表彰；甲方指令性任务完成情况；应急抢险、防汛防台、扫雪防冻等表现突出或严重失职。
综合得分90–100分为优秀等次；80–89分为良好等次；< 80 分为不合格等次。
连续三个月考核低于80分（不含）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第四条 考核实施
（1）日常考核
以巡查、抽查、整改通知单等方式开展。发现问题即时通知，中标单位须在规定时限内整改。逾期未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按《附件二：中山陵园风景区公共厕所保洁和维护项目管理考核细则》扣分并计入当月成绩。
（2）月度考核
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全覆盖考核，按《附件二：中山陵园风景区公共厕所保洁和维护项目管理考核细则》逐项打分，单项扣分不设下限，总分最低为0分。（3）专项考核
专项考核在“月度考核综合得分”中直接加减分。
第五条 经费拨付
采取按月考核评分、按季拨付养护费用的方式。
（1）费用计算
月度考核综合得分 80分（含）以上：当月应付费用 = 合同约定当月费用×100%。
月度考核综合得分 80分（不含）以下：当月应付费用 =[（实际得分+20）÷100]× 合同约定当月费用。
第六条 考核通报
每月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通报中标单位。
第七条 异议与申诉
考核结果书面告知中标单位。
中标单位如有异议，须在3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申辩材料。
考核小组在收到申辩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核决定，复核结果为最终决定。若中标单位不接受该决定，可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八条 附则
本办法与《附件2：中山陵园风景区公共厕所保洁和维护项目管理考核细则》配套执行，互为补充。
本办法解释权归中山陵园管理局园景园容处。
本办法未尽事宜及条款歧义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按相关法律法规及补充协议确定。
本办法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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